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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其他照顧服務提供單

位紓困之停業損失補貼申請審核作業規定 

 

一、 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受理申請及審查提供受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影響而發生停業之其他照顧服務提供單位紓困措施，特訂定本

作業規定。 

二、 適用對象指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 依長期照顧服務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設立之居家式、社區式、未提

供住宿式服務之綜合式服務類長照機構。 

（二）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未滿二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與費用

申報及支付作業要點規定，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簽約之托育服務

提供者。 

（三）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設立之日間服務機構、

經政府委託或補助辦理家庭托顧之服務提供單位(含家庭托顧服務

員暫停服務)。 

（四）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設立之早期療

育機構。 

（五） 經政府委託或補助辦理兒童及少年團體家庭之服務提供單位。 

三、 停業情形認定： 

前點適用對象因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需要，或其人員因照

顧對象確診，致該單位人員被隔離無法執行業務，經地方主管機關書

面通知停業而業務中斷。 

四、 提供紓困措施如下： 

（一） 按停業原因存續期間給予所應支出之基本人事費及維持費。 

（二） 基本人事費之補貼，為於各該其他照顧服務提供單位停業前已任職，

而於停業期間仍留任人員之經常性給與薪資，並按停業前六個月之

經常性薪資平均計算;未能提供薪資證明者，逕以其參加健保之投

保金額計算。且以其他照顧服務提供單位對停業前已任職之人員，

於停業期間繼續給付薪資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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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維持費之補貼，包括各該其他照顧服務提供單位於停業期間應負擔

之水費、電費、電話費、瓦斯費、租金、管理費、清潔費、各類社

會保險之保險費及其他為維持運作所需之費用。 

（四） 與其他政府機關所定紓困措施性質相同者，其他照顧服務提供單位

應擇一適用，不得重複。 

五、 申請及受理方式：  

    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指定之受理窗口送件申請。 

六、 申請期間：  

應於停業原因消滅後六個月內提出申請，且提出申請期限不得逾一百

十年六月三十日。 

七、 申請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 

(二) 領據。 

(三) 人員薪資證明。 

(四) 人員之勞工保險投保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證明。 

(五) 各項維持費之證明。 

(六) 地方主管機關書面通知停業函影本。 

(七) 其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資料。 

八、 審查作業： 

(一) 受理單位應確實審查申請人所送申請表及文件、資料。 

(二) 審查重點如下： 

1. 檢查申請應備文件、資料齊備。 

2. 確認符合申請資格。 

3. 完成審核作業後，通知申請人審核結果。 

4. 產出撥款清冊，辦理後續撥款事宜 

九、 查核機制： 

(一) 申請人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收入、支出明細事實及真實性負責，

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其涉及刑事責任者，移送該管檢察機關

依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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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理單位應妥善收存申請人所送各項申請資料，落實審查制度，定

期或不定期查核相關申請資料。 

(三) 受理單位對於受理、審查申請案件，得隨時派員查核辦理情形。 

十、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已核准之補助(貼)，並追回已

撥付之款項： 

(一) 同一申請事實重複申請。 

(二) 提供虛偽不實之文件、資料或對重要事實隱匿。 

(三) 其他違反相關法令之情事。 

十一、本規定相關事項，本部得依法規委任、委託相關機關(構)或團體辦

理。 

 


